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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熟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 

 

 

常预选委办〔2019〕7号 

 

 

关于受理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
常熟补充名录（2020年度）申请的通知 

 

各建筑业、园林绿化、水利水电企业,各工程监理、造价咨询机构，

市水务局，市建管处（安监站）、质监站、造价处、招标办、原绿

委办： 

经常熟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资格审查委员会同意，

决定开展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常熟补充名录（2020

年度）（以下称《补充名录》）的申请受理工作，现将有关事项通知

如下: 

一、申请条件 

符合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常熟补充名录的基本

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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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不能申请加入《补充名录》的情形 

2018年1月 1日至 2018年12月 31日内承包商有下列情形之一

的，不能申请加入《补充名录》（以发文日期为依据）： 

1.因拖欠民工工资、拖欠分包商工程款被市清欠办或市住建局

通报批评的； 

2.因行贿、受贿、串通投标、转包或偷、逃、骗税等而受到行

政处罚或刑事制裁的； 

3.按《常熟市建筑业企业综合考评暂行办法》被评为 C 类、D

类的（或经年度综合考评，被市住建局通报批评的）； 

4.因违反法律法规受到处罚被停止投标或限制承接业务的。 

三、受理类别 

本次受理申请的类别为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筑装饰、建筑

安装、园林绿化、水利水电、工程造价、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工

程监理（市政专业）9类，组别和初定名额设置详见附件 3。各组别

对应企业申请人资质等级要求如下： 

1.工程总承包Ⅰ组承包商应具有特级或一级施工总承包企业资

质，可承接企业资质等级范围内的工程； 

2.工程总承包Ⅱ组承包商应具有二级或二级以上施工总承包企

业资质，可承接二级资质等级范围内的工程； 

3.工程总承包Ⅲ组承包商应具有三级或三级以上施工总承包企

业资质，可承接三级资质等级范围内的工程； 

4.工程专业承包商Ⅰ组承包商应具有一级专业承包企业资质，

可承接企业资质等级范围内的工程（园林绿化类除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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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工程专业承包商Ⅱ组承包商应具有二级或二级以上专业承包

企业资质，可承接二级资质等级范围内的工程（园林绿化类除外）； 

6.工程专业承包商Ⅲ组承包商应具有三级或三级以上专业承包

企业资质，可承接三级资质等级范围内的工程； 

7.工程造价承包商Ⅰ组承包商应具有甲级工程造价咨询资质，

可承接其企业资质营业范围内的业务； 

8.工程造价承包商Ⅱ组承包商应具有工程造价咨询乙级（含暂

定级）或乙级以上资质，可承接其企业资质营业范围内的业务； 

9.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和工程监理（市政专业）Ⅰ组承包商

应具有甲级监理企业资质，可承接甲级资质等级范围内的工程； 

10.工程监理（房屋建筑）和工程监理（市政专业）Ⅱ组承包商

应具有乙级或乙级以上监理企业资质，可承接乙级资质等级范围内

的工程。 

四、申请对象 

1.符合《补充名录》基本条件，未入选 2020年苏州名录或申报

高于已入选 2020年苏州名录组别的本市企业。 

2.在我市长期注册且符合《补充名录》基本条件的外地监理企

业。 

五、申请受理时间 

《补充名录》申请受理时间为 2019 年 12 月 5 日至 2019 年 12

月 13日。申请企业必须在 2019年 12月 13日 17时前报送书面申请

材料，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筑装饰、建筑安装、水利水电、园

林绿化、工程造价、工程监理企业报至市住建局建设管理科（海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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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路 46号 1号楼 408室），联系电话：51536518。 

六、申请所需材料 

    （一）申请表（一式一份）； 

    （二）工商营业执照副本复印件（长期注册的外地企业提供驻

常分支机构营业执照副本，一式一份）； 

（三）资质证书、安全生产许可证书（无资质要求和不实行安

全生产许可证的可不提供）复印件（一式一份）； 

（四）企业申请人相关业绩应符合下列要求： 

1.工程所在地在本市范围内，符合相对应申请类别和组别的业

绩标准，且已按相关规定备案； 

2.竣工时间为 2017年 1月 1日至 2018年 12月 31日之内； 

    3.业绩证明材料包括（水利水电业绩证明材料详见苏州市政府

投资水利工程预选承包商常熟补充名录配套文件）： 

（1）经备案的工程合同复印件（含其他能证明工程合同已备案

的相关材料），监理企业还应提供委托监理合同； 

（2）施工许可证复印件；                                              

（3）竣工验收证明复印件； 

（4）结算书复印件（以造价作为考核指标的业绩提供，如不能

提供，则以所提供的工程合同金额认定为造价）； 

（五）申请人良好行为记录的证明材料；  

    （六）申请人认为应当提交的其他材料复印件（如获奖证书等）； 

（七）申请人对申报材料真实性负责的声明。 

以上申请材料除（一）（申请表）外，其余应按（二）至（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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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顺序装订成册。复印件应使用 A4纸；复印件均应加盖企业公章。 

申报材料一旦上报，原则上不能修改。确需修改的，应在 2019

年 12月 13日 17时前提出书面申请，逾期不再允许修改。 

企业对申报的申请材料的真实性负责。对于申请时隐瞒真相、

弄虚作假的申请人，不予列入《补充名录》，并在两年内不接受其加

入《补充名录》的申请。 

七、《补充名录》受理基本条件与评分细则的调整规定 

下列调整规定涉及附件内容的，以调整后的条款为准。 

（一）基本条件部分 

1.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筑装饰、建筑安装、园林绿化、水

利水电类工程业绩作为加分项。工程业绩为在本市行政区域内的工

程业绩。 

2.工程监理、造价咨询类不设置工程业绩的基本条件。 

（二）评分细则部分 

1.在 2017.1.1-2018.12.31 期间，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筑

装饰、建筑安装、水利水电类申请企业有符合《苏州市政府投资建

筑工程预选承包商常熟补充名录工程业绩标准》相对应申请类别和

组别的本市工程业绩，每一项加 15 分，最高 30 分；园林绿化类申

请企业有符合相对应申请类别和组别的本市工程业绩，每一项加 20

分，最高 40分。申报人最多可提交两项工程业绩，对应同一业绩标

准的 2个工程可以加分。 

2.申报总包类预选承包商的，其工程业绩必须属总包性质。一

个工程合同只能计作一项工程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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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草花工程和养护工程不作为园林绿化专业的业绩；幕墙工程

不能作为建筑装饰专业的业绩。 

4.关于市政公用、园林绿化工程业绩的认定。政府投资的市政

公用工程业绩，若无施工许可证，以经市招标办备案的中标通知书

认定。园林绿化工程业绩以经备案的工程合同认定。 

5.水利水电业绩证明材料详见苏州市政府投资水利工程预选承

包商常熟补充名录配套文件。部分水利水电工程执行了市政公用工

程的建设程序，只要该项目符合市政公用工程的建设管理规定，即

可认定为市政公用工程业绩。 

6.工程竣工时间以竣工验收证明书签署的验收日期为准。市政

工程业绩允许以实际竣工日期、工程完工日期为准。 

7.如企业提供的业绩材料不能全面反映工程业绩特征，由委员

会办公室专人通知该企业进行澄清。 

8.对于企业获得（受到）的综合性奖励（处罚），当企业申报多

个专业、类别时，应同步按细则规定加（扣）分。对于企业获得（受

到）的工程项目奖励（处罚），当企业申报多个专业、类别时，应分

别对应工程项目的专业、类别按细则规定加（扣）分。 

9.增加良好行为计分事项。对获得党中央、国家部委党委（组）

授予的“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党建荣誉称号的单位加 3 分；对获得

江苏省委、省政府部门党委（组）授予的“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党

建荣誉称号的单位加 2分；对获得苏州市委、市政府部门党委（组）

授予的“先进基层党组织”等党建荣誉称号的单位加 1 分，取最高

级别的得分，不重复记分。国家级荣誉有效期为三年，江苏省级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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誉有效期为二年，苏州市级荣誉有效期为一年，以发文日期为准。 

10.调整“建筑新技术示范工程”的计分规则。根据《配套文件》

“良好行为记录的计分标准(LH) ”中，“在常熟市的工程项目获得

国家级、江苏省级、苏州市级建筑新技术示范工程的，每次加 3、2、

1分”。现将该条款调整为：“在常熟市的工程项目获得国家级、江苏

省级、苏州市级建筑新技术示范工程的，每次加 3、2、1 分（工程

项目取最高级别的得分，不重复记分，每个企业至多报 3 个工程项

目）。” 

11.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筑装饰、建筑安装、绿化园林、水

利水电专业的“工程质量状况计分、工程安全状况计分”（奖项）明

确为“考核前两年度，以发文日期为依据。” 

12.关于各类奖项的计分方法：同一工程同一计分项，可计取不

同级别的得分，同一级别不重复计分，并设置了最多可上报奖项数

量。 

13.关于各类奖项的有效期：各类奖项的考核期限均为申报的前

两年（2017.1.1-2018.12.31，以发文日期为依据），如配套文件规

定某奖项的有效期为一年，则 2016.1.1-2018.12.31 内（以发文日

期为依据）获得的该奖项均可以按规定加分（以此类推）。 

14.关于不良行为扣分，对同一事项不重复扣分，按最高扣分值

认定。不良行为记录计分标准中明确发生安全生产事故的范围为常

熟市。 

15.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筑装饰、建筑安装、园林绿化、水

利水电类补充名录纳税额计分满分为 60分；造价咨询类补充名录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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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额计分满分为 15 分；工程监理类补充名录纳税额计分满分为 20

分。 

16.企业纳税额以税务部门统一出具的入库税金证明为准。企业

申请多个类别的，应在申报表中注明各类别纳税额的比例，由评审

人员按税务部门出具的入库税金证明折算成申请人所申请类别的纳

税额度。按企业主要从事工程施工的资质类型划分，申请人使用非

企业主要从事工程施工的资质申报名录的，其非企业主要从事工程

施工的资质部分“纳税额”分配不得超过企业纳税总额的 50%。 

17.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筑装饰、园林绿化专业申请企业在

规定时间未报送履约评价报告书的，且在《苏州市建设工程预选承

包商管理系统》中也没有履约评价得分的，2019《名录》内企业按

10分计履约评价得分，2019《名录》外企业按 12分计履约评价得分。 

18.建筑安装、工程监理、水利水电类申请人履约评价记分在本

次补充名录评审时不计分。 

19.房屋建筑、市政公用类评审时计入苏州市建筑市场大检查计

分和本市日常巡查（建筑业企业信用综合评价考核检查）计分。 

20.苏州名录公示时在名录内，但最终未进入苏州公布名录的企

业（有不能申请加入名录的情形除外），认定该企业已申报常熟补充

名录对应类别、组别的名录，但企业需在苏州公布名录后 2 个工作

日内补报常熟补充名录书面材料。 

21.2020年度常熟补充名录公示后，如有未在公示录取补充名录

内的企业申诉，经预选委办组织专家核实后，该企业的最终得分高

于公示时最后一名拟录取企业的得分的，则一并列入 2020年度常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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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充名录。 

八、其他说明 

1.《补充名录》各类别、组别的基本条件、评分细则、业绩标

准详见附件 1，申请表详见附件 2。 

2.《补充名录》配套文件中涉及时间为前两年或前两年度的，

是指 2017年 1月 1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前一年或前一年

度是指 2018年 1月 1日起至 2018年 12月 31日止。 

3.根据苏州市预选委关于2020年度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

选承包商初步审查结果公示情况，我办确定了《补充名录》初定名

额（附件 3），最终录取名额数量将待苏州市预选承包商名录文件正

式公布，经市预选委审定后确定。 

4.企业在申请过程中，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筑装饰、建筑

安装、工程监理企业可向市建管处咨询（电话：52003977），工程造

价机构可向市造价处咨询（电话：52893551），园林绿化企业可向原

绿委办咨询（电话：52872210），水利水电企业可向市水务局咨询（电

话：52882704）。 

特此通知。 

 

附件: 1.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房屋建筑、市政公用、建

筑装饰、建筑安装、水利水电、园林绿化、工程造价、

工程监理）预选承包商常熟补充名录配套文件 

2.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常熟补充名录申

请（认定）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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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苏州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常熟补充名录

（2020年度）初定名额 

 

 

 

                          常熟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 

                                资格审查委员会办公室 

                                  2019年 11月 29日 

 

  抄送：政府办，各镇人民政府，各街道办事处，常熟经济技术开发区、常

熟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市政府投资建筑工程预选承包商资格审查

委员会成员单位。 

  常熟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办公室              2019年 11月 29日印发   


